
附件 1：

子洲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（基建工程类）

评价项目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☑

自评项目名称：子洲县电市镇张家沟大棚蔬菜节水灌溉项目

自评项目单位： 子洲县水利局

项目主管部门： 子洲县水利局

项目单位法人代码： 11610831745044235Y

评价工作组负责人： 白宇

联 系 人： 张志雄

联系电话： 13892152930

评价时间：2021 年 3 月 22 日

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（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子洲县电市镇张家沟大棚蔬菜节水灌溉项目

主管部门及

代码
县水利局 实施单位 县水利局

项目资金（万

元）

年初预算数
全面预算

数

全年执行

率
分值

执行

率
得分

年度资金

总额
124.25 124.25 100% 10

100
%

10

其中：财

政拨款
124.25 124.25 100% —

100
%

—
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

总体
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.完善基础设施项目，持续增加贫困户收益；2.

提升生产能力，便民服务群众，保障群众利益。
新建泵站 1座及附属设施。

绩效

指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年度指标

值

实际完成

值
分值 得分

未完

成原

因分

析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新建泵站（座） 1 1 10 10

质量指标
工程验收合格

率
100% 100% 10 10

成本指标
投资控制在预

算内
是 是 10 10

时效指标
项目（工程）完

成及时率
100% 100% 10 10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

指标
便民服务群众 5% 5% 10 10

社会效益

指标
水资源利用率 比上一年提高 比上一年提高 10 10

环境效益

指标

新增年节水能

力
比上一年提高 比上一年提高 10 10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工程设计使用

年限
≥5年 5 年 10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受益群众满意

度
≥90% 90% 10 10

总分 100 100



子洲县电市镇张家沟大棚蔬菜节水灌溉项目

2020 年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内容

1.项目基本情况

2020 年 1 月 12 日，子洲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子洲县 2020

年财政涉农整合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（子脱领办发[2020]10 号文），下达

资金 124.25 万元，建设内容：新建及维修泵站 1处。涉及子洲县电市镇张

家沟大棚蔬菜节水灌溉项目。

2.项目建设内容：新建小型水源数量 1处。

（二）项目目标

1.总体目标：新建小型水源数量 1处，生产条件改善带动农业亩均产

量增加 500 斤，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30亩。

2.年度目标：新建小型水源数量 1 处，生产条件改善带动农业亩均产

量增加 500 斤，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30亩。

（一）项目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等）总投入情况分析。

项目总投资 124.25 万元。其中扶贫涉农整合资金 124.25 万元。

（二）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。

截止 12 月 30 日，实际到位资金 124.25 万元，实际支付 124.25 万

元，支付比例为 100%；其中整合资金 124.25 万元，实际支付 124.25 万元，

支付比例为 100%。



（三）资金实际执行、管理情况分析。

严格按照相关扶贫资金管理办法，进行项目资金管理，无虚列支出、

无截留挪用、无超标准开支等情况。对资金进行严格的拨付管理，严格按

文件要求进行拨付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

序号 支付日期 资金性质 用途 支付金额（万元）

1 2020.7.24 涉农整合资金 工程建安费 47.89

2 2020.7.25 涉农整合资金 工程建安费 33.25

3 2020.11.6 涉农整合资金 工程建安费 43.11

4

5

合 计 124.25

三、项目评价及绩效分析

（一）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绩效结果分析。
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：建筑物工程 1处。
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：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%。

（3）项目实施进度：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%。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

项目的实施，解决 30 亩耕地灌溉。

（2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

水资源利用率比上一年提高



项目实施的群众满意度分析

项目实施后，受益群众满意度均≥90%。

实施效果

（1）产出指标：新建小型水源数量 1个；年度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%；年度建设任

务量完成率≥95%；概算控制基本符合要求的项目比例≥80%。

（2）效益指标：基本实现年度经济效益目标的项目比例≥80%；基本实现年度社会

效益目标的项目比例≥80%；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30 亩；建设方案和施工质量总体符合

工程设计或有关规范标准的项目比例≥80%。

（3）满意度指标：受益群众基本满意的比例≥90%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调整情况。

项目无资金调整情况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情况。

严格按照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执行，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，资金跟

着项目走的原则，用好每一笔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。

项目实施严格执行“四制”，水利局成立项目法人，明确了工作职责。对项目的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均委托代理机构进行了公开招投标，管材采用政府集中采购。项目资金

实行财政专户管理、国库集中支付、资金报账制。

水利局建立健全了项目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扶贫项目相关管理办法。按要求积极、

准确、及时填报相关信息系统。

四、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

（一）存在问题




